关于修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促进国际组织发展若干政策》

的说明
为吸引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集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下简称“临港新片区”），推动临港新片区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担任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业务主管单位服务管理办法》，结合临港新片区实际，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组织修订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促进国际组织发展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修订背景

经前期对接沟通，市公安局同意管委会担任经济、科技两大类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业务主管单位。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于2025年6月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担任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业务主管单位服务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相关活动组织，促进了交流与合作，推进了国际组织代表机构落地。其中，全球法人识别编码基金会（GLEIF）已于2025年8月29日成功落地，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等7家国际组织正在稳步推进。

自2023年11月《若干政策》印发以来，已累计扶持4家国际组织，共计约人民币82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组织在临港新片区落地、发展。《若干政策》将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组织进行了修订。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支持范围
为便于操作、一目了然，支持范围进行了条目式的列举，并增加了相关国际组织服务企业，具体为：

（一）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科技、经济类的境外非政府组织；

（二）登记注册在临港新片区，由其他单位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国际组织；

（三）在临港新片区开展实际运营活动，有利于临港新片区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国际组织；

（四）集聚、培育国际组织发展的国际组织服务企业。

区域性国际间政府组织、涉外民办非企业单位、国际知名专业研究机构等，参照适用本政策有关规定。

（二）支持内容
一是明确经济（金融、财税除外）、科技领域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由管委会履行业务主管单位职责。

二是增加对国际组织服务企业的支持内容。对协助引进国际组织或支持国际组织发展的国际组织服务企业，根据实际绩效，给予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奖励。并对支持国际组织举办有影响力的活动的表述进行了扩围修订，可以囊括垫资举办的国际组织服务企业。

三是增加支持国际组织融入临港新片区发展有关内容。对有助于临港新片区主导产业生态构建、科技创新发展、产业链深度融合等方面的国际组织，经综合评估，给予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奖励。并对组织或服务临港新片区内企业、机构出海的国际组织，给予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奖励。
四是对办公运营和人才发展，不再具体展开，只做原则性规定。
另外，对个别文字、具体支持数额进行了调整。

（三）附则
一是删除“国际组织应当将获得的奖励专项用于组织运营”，奖励资金的后续监管难度大，给予国际组织更大的自主支配权。

二是删除“本政策由管委会负责解释”。



